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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中学加入直资计划的准则及条件 

 

教育局会按一套评审准则和条件，并参考学校过往的办学表现，审批资助

学校加入直资计划的申请 1。直资学校的教育质素及其可否持续发展，是本局主

要的考虑因素。 

申请须符合以下准则和条件，才可在直资模式下营办。 

 

评审准则 

 

申请学校必须证明本身在管理与组织、学与教、校风及学生支援和学生表

现这四方面，已有充分准备、足够能力及稳健性在直资模式下提供优质教育。

有关准则包括以下各项： 

 

1.  推动学校制度多元发展的政策方针 

申请学校应在办学计划书中，证明该校能运用直资计划所赋予的灵活性，

为学生提供具特色的课程和多元化教育服务，以及推行各项灵活资源管理

制度(而有关课程、服务、制度在资助模式下难以甚至无法落实)，藉以实

践其抱负及使命，发挥办学特色。 

 

2.  现行办学准则 

申请学校应在办学计划书中，证明其将提供的教育服务能达到直资模式应

有的质素水平，并至少能符合现行在学校管理、课程及教学语言、每班学

生人数、师生比例、学校设施、教师资历及人手等方面的办学准则 2。 

 

3.  过往办学表现 

申请学校须通过校外评核、重点视学、其他视学、学术及非学术成就和财

务管理等评估，显示在管理与组织、学与教、校风及学生支援和学生表现

这四方面的过往办学表现，足以证明学校已有充分准备、足够能力及稳健

性在直资模式下提供优质教育。 

 

4.  财政稳健性 

申请学校须在其六年财政预算 3 中提供详情，证明该校的财政稳健性完全符

合办学所需，足以让该校在直资模式下落实其拟议措施。在加入直资计划

五年后，建议中的学校财政预算显示的累积营运储备，应足以应付至少两

个月的营运开支，以确保学校长远的财政稳健性。办学团体须负责确保申

请学校能符合此要求。 

 

                                                 
1 每所申请学校申请加入直资计划时均须递交办学计划书。计划书所需载列的资料，见直接

资助计划注释(注释)第三部分（中学）。 
2 有关直资中学须维持的基本水平，请详阅注释第六部分（中学）。 
3 请按注释第三部分（中学）的范本，拟备直资计划下详细的六年财政预算。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direct-subsidy-scheme/index/ss-section_3.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direct-subsidy-scheme/index/ss-section_6.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direct-subsidy-scheme/index/ss-section_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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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持分者的支持 

申请学校应通过正式咨询，清楚确认各持分者组别在获广泛咨询后均支持

该校转以直资模式营办。具体来说，学校须在每个主要持分者组别(即申请

学校的家长、教师、非教学人员、直属／联系／「一条龙」小学的家长(如

适用)等)中，均取得至少65%回应者的支持，并获校友明确表示支持。在咨

询过程中，申请学校应尽其所能，接触每个主要持分者组别 (即家长、教

师、非教学人员、直属／联系／「一条龙」小学的家长(如适用)等)一个相

当比例的人数(一半或以上)，让他们参与有关讨论，同时邀请校友积极参

与其中。此外，申请学校应证明该校已适切回应主要持分者对加入直资计

划的关注。 

 

基本条件 

除上述准则外，加入直资计划亦须符合以下各项条件： 

1.  学额供求 

如申请获得批准，公营学校学额的供应量仍足以应付所在地区／全港的需

求。 

2.  与政府订立的服务合约 

当加入直资计划的申请原则上获得教育局批准，申请学校所属办学团体须

与政府签订一份办学团体服务合约，申请学校才能正式获准加入直资计划。 


